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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开普检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 4月 29日（星期四）下午 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 4月 29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 年 4 月 29 日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 年 4 月

29日 9:15至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河南省许昌市尚德路 17号公司 1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姚致清先生。
6、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47 人， 代表股份

58,359,54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9494%。 其中：
（1）通过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44 人，代表股份数量为 58,354,642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72.9433%。
（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 3 人， 代表股份数量为 4,900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1%。
（3）中小股东（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出席情况：出席现场会议和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
权委托代表共 37人，代表股份数量为 11,404,52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2556%。 其中：出
席现场会议的股东 34人，代表股份数量为 11,399,62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2495%。 通
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3 人， 代表股份数量为 4,900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1%。

7、公司全体董事、全体监事和董事会秘书以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其中，独立董
事马锁明、唐民琪以通讯方式出席），公司总经理和其他全体高级管理人员、持续督导机构湘财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保荐代表人唐健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等的规定。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派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了如下议案， 表决

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许昌开普检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8,358,642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5%； 反对 4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7%；弃权 5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09%。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许昌开普检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8,358,642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5%； 反对 4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7%；弃权 5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09%。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许昌开普检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8,358,642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5%； 反对 4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7%；弃权 5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09%。

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许昌开普检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8,358,642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5%； 反对 4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7%；弃权 5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09%。

表决结果：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许昌开普检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8,358,642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5%； 反对 4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7%；弃权 5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09%。

表决结果：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许昌开普检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8,358,642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5%； 反对 4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7%；弃权 5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1,403,62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21%；反对 4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5%；弃权 500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4%。

表决结果：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 2020年度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7.1董事长姚致清先生薪酬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4,947,903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0%； 反对 4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9%；弃权 5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1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1,403,62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21%；反对 4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5%；弃权 500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4%。

关联股东姚致清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7.2董事、总经理李亚萍女士薪酬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9,214,954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2%； 反对 4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8%；弃权 5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1,403,62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21%；反对 4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5%；弃权 500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4%。

关联股东李亚萍女士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7.3独立董事马锁明先生津贴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8,358,642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5%； 反对 4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7%；弃权 5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1,403,62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21%；反对 4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5%；弃权 500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4%。

表决结果：通过。
7.4独立董事唐民琪女士津贴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8,358,642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5%； 反对 4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7%；弃权 5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1,403,62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21%；反对 4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5%；弃权 500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4%。

表决结果：通过。
7.5 监事王凤女士薪酬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7,810,02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4%； 反对 4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7%；弃权 5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1,403,628股，占现场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921%； 反对 40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5%； 弃权
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4%。

关联股东王凤女士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7.6监事傅润炜先生薪酬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7,931,935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4%； 反对 4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7%；弃权 5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1,403,628股，占现场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921%； 反对 40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5%； 弃权
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4%。

关联股东傅润炜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续聘 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8,358,642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5%； 反对 4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7%；弃权 5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1,403,62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21%；反对 4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5%；弃权 500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4%。

表决结果：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8,358,642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5%； 反对 4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7%；弃权 5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1,403,62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21%；反对 4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5%；弃权 500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4%。

表决结果：通过。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作出的《2020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1年 4月 9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2020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沈诚敏律师、陆顺祥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
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许昌开普检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出具的《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关于许昌开普检测

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许昌开普检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4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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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向关联方借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情况概述
北京海淀科技金融资本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科金集团”）和北京市海淀区商业设

施建设经营公司（以下简称“海商建”）于 2020 年 12 月 1 日签署了《关于北京海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的股权委托管理协议》，海科金集团将持有的全资子公司北京海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鑫
资产”)100%股权委托海商建进行管理。 本次权益变动前，海科金集团通过持有海鑫资产 100%股权，
间接控制上市公司 29.98%的股份；本次权益变动后，海科金集团不再间接控制上市公司股份；海商建
将通过股份托管的方式间接控制公司 29.98%的股份。 本次股份委托管理事项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鉴于公司控股股东海鑫资产控制权结构已发生调整， 公司拟向海鑫资产申请不超过 550,000 万
元的有息借款额度，用于偿还海科金集团借款及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本次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
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于 2021年 4月 2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会议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
权，2票关联回避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关联方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董事张学英、
张军回避了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及定价依据
（一）存续期的关联交易费用预计
公司 2019年度股东大会、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关联方申请借

款额度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新增关联方借款额度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向海科金集团及
子公司申请的合计不超过 500,000万元人民币的有息借款额度，年利率不超过 7.16%。

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关联方为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同意海科金集团及其子公司为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不超
过 600,000万元连带责任担保额度， 海科金集团及其子公司收取担保费率为不超过 2%/年的担保费
用。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公司与海科金集团及子公司存续期内的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序号 类别 已审议额度 余额 预计 2021年度产生的利息/担保费用

1 借款 不超过 500,000万元 382,965.00万元 不超过 28,000万元

2 担保 不超过 600,000万元 223,718.31万元 不超过 1,900万元

以上关联交易仅为 2021年度产生的利息/担保费用预计， 未新增 2021 年度借款及担保额度，以
上担保及借款期限以合同约定的具体期限为准，超过本次审议的担保及借款事项需另行审议。

（二）向关联方借款情况
公司拟根据 2021年度经营和发展的需要，向海鑫资产申请合计不超过 550,000 万元人民币的有

息借款额度，年利率不超过 7.16%，有效期内利息共计不超过 39,000万元，借款期限为自 2020 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有效。 公司根据实际资金需求情况在该有效期内及额度内连续、循环
使用。 上述借款主要用于偿还海科金集团借款及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三）定价依据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产生的关联交易，定价依据参考市场标准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遵循公平合理

的定价原则，交易定价客观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关联方基本情况
1、北京海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2年 12月 14日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北路 131号院 1号楼 3层 311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北路 131号院 1号楼 3层 311号
法定代表人：张学英
注册资本：50000万元人民币
纳税识别号：91110108059261598J
营业范围： 资产管理；投资管理。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海鑫资产合并报表资产总额 1,300,656.54 万元，负债总额 1,048,588.15

万元，净资产 252,068.39 万元,2020 年度营业总收入 396,180.57 万元, 净利润-195,474.67 万元（未经
审计）。

截止 2021年 3月 31日， 海鑫资产合并报表资产总额 1,297,297.49万元， 负债总额 1,061,842.21
万元，净资产 235,455.28万元,2021年 1-3月营业总收入 112,340.85 万元, 净利润-15,960.42 万元（未
经审计）。

经查询，海鑫资产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北京海淀科技金融资本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0年 12月 08日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国有控股)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北路 131号院 1号楼 5层 518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北路 131号院 1号楼 5层 518
法定代表人：沈鹏
注册资本：273330.49万元人民币
纳税识别号：911101085657827165
营业范围：投资与资产管理；企业管理；经济信息咨询。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海科金集团合并报表资产总额 2,431,924.32 万元， 负债总额

1,787,793.55 万元，净资产 644,130.76 万元；2020 年度营业总收入 482,126.82 万元，净利润-21,719.29
万元（已经审计）。

截至 2021年 3月 31日，海科金集团合并报表资产总额 2,454,682.69万元，负债总额 1,819,500.03
万元，净资产 635,182.65万元；2021年 1-3月营业总收入 33,747.01元，净利润-8,948.11 万元（未经审
计）。

经查询，海科金集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关联关系说明
海鑫资产与海科金集团的实际控制人均为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海鑫资产持有公司 287,749,422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9.98%，为公司控股股东，海科金集团

持有海鑫资产 100%股权。海科金集团和北京市海淀区商业设施建设经营公司于 2020年 12月签署了
《关于北京海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股权委托管理协议》， 海科金集团将持有的全资子公司海鑫资产
100%股权委托海商建进行管理。海鑫资产、海科金集团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10.1.6条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四、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是为支持公司经营发展，符合全体股东利益。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关联交易事项不

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交易的决策程序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执行，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五、当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自 2021年年初至今， 公司与海科金集团及其子公司累计发生的借款余额为 382,965.00 万元，利

息金额为 6,672.72万元；海科金集团及其子公司向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213,270.29 万元，担保费用
为 614.72万元；2021年年初至今，公司与海鑫资产未发生关联交易。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一）事前认可意见
经审查，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是为了支持公司经营发展，不会对公司造成不利影响，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行为。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
（二）独立意见
经核查，本次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事项系公司正常经营发展的需要，在一定程度可缓解公司

的资金压力。 本次交易遵循客观、公平、公允的原则，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七、监事会的意见
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系公司正常经营发展的需要，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提高融资效率。交易遵

循客观、公平、公允的原则，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
董事会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4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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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 2020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证监会公告[2012]44 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公告格式第 21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格式》
等有关规定，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董事会编制了截至 2020
年 12月 31日止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非公开发行股票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962 号) 核准， 本公司获准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25,207,723 股 A股新股股票，每股面值人民币 1元。 本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每股面值人民币 1元的
人民币普通股 125,207,723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3.09元。募集资金总额 38,689.19万元，扣除承
销保荐费、律师费、验资费和咨询费等发行费用共计 517.37 万元（不含增值税）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38,171.82万元。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本次募集资金的实收情况进行审验，并
于 2020年 10月 21日出具《验资报告》（XYZH/2020BJAA110002）。

本公司非公开募集资金净额为 38,171.82 万元，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募集资金已按照计划偿还银
行借款及补充流动资金并全部使用完毕，无余额。

（二）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情况
1、公司于 2017 年 3 月发行了 2017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发行规模 58,000 万元，扣

除承销费用 237.44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57,762.56 万元。 此次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瑞华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验证报告（瑞华专审字[2017]第 01570006号）。

根据本公司 2017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募集说明书，本次债券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公
司流动资金。

本公司 2017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募集资金净额为 57,762.56 万元，全部用于补充公
司营运资金 57,764.13万元。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本期债券已完成 58,000万元回售。 本募集资金专户
余额 0.00元。

2、公司于 2019 年 8 月发行了 2019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规模 50,000 万元，扣
除承销费用 400.00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49,600.00万元。

根据本公司 2019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本次募集资金将用于偿还有息负
债。

本公司 2019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资金净额为 49,600.00 万元，全部用于偿还有
息负债 49,600.00万元，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本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0.00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北京金一文化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专人审批，保证专款专用。

（一）非公开发行股票情况
2020年，公司分别与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存放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

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报告期内三方监管协议得

到切实履行。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公司有 1个募集资金账户，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单位 开户银行 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备注

金一文化 建设银行北京光华支行 11050162530000001079 0.00 已销户

合计 0.00

（二）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1、2017年第二期募集资金情况（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2015年，公司分别与中信建投、募集资金存放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

的权利和义务。
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报告期内三方监管协议得

到切实履行。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公司有 1个募集资金账户，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单位 开户银行 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备注

金一文化 建设银行北京光明支行 11001071200053016467 0.00 已销户

合计 0.00

2、2019年第一期募集资金情况（偿还有息负债）
2019年，公司分别与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存放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

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报告期内三方监管协议得

到切实履行。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公司有 1个募集资金账户，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单位 开户银行 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备注

金一文化 光大银行深圳笋岗支行 39130188000071216 0.00

合计 0.00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参见“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附表 1）。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原因及其情况。
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用途为偿还银行借款及补充流动资金， 进行单独的财务评价，

项目实施后效益主要体现为缓解公司的流动资金压力，降低财务费用，增加公司效益。
2017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募集资金用途为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不进行单独的财务评

价，主要的经济效益体现在节约公司的财务成本，优化本公司债务结构，通过发行本次固定利率公司
债券，有利于公司锁定财务成本、避免未来贷款利率攀升风险。

2019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资金用途为偿还有息负债，不进行单独的财务评价，
主要优化本公司债务结构，通过发行本次固定利率公司债券，有利于公司锁定财务成本、避免未来贷
款利率攀升风险。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报告期内，无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报告期内，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五）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报告期内，无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无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存放、使用及管理募
集资金，并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对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信息进行了披露，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
的情形。

六、两次以上融资且当年存在募集资金运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两次以上融资且当年存在募集资金运用的情形。
特此公告。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4月 30日
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0年 12月
1、截止 2020年 12月 31日，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38,171.82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8,171.82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8,171.82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
资金投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 （含
部分变
更）

募集 资
金承 诺
投资 总
额

调 整 后
投 资 总
额(1)

本 年 度
投 入 金
额

截至 期
末累 计
投入 金
额(2)

截至期
末投资
进 度
（%）(3)＝
(2)/(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 否 38,171.8
2

38,171.8
2

38,171.8
2

38,171.8
2 100% 不适用 不 适

用 不适用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38,171.8
2

38,171.8
2

38,171.8
2

38,171.8
2 100%

超募资金投向
归还银行贷款
补充流动资金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合计 38,171.8
2

38,171.8
2

38,171.8
2

38,171.8
2 100%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未发生重大变化。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无超募资金的情形。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不适用。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2、截止 2020年 12月 31日，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2017年第二期）募集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57,762.56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0.00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7,764.13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
资金投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 （含
部分变
更）

募 集 资
金 承 诺
投 资 总
额

调 整 后
投 资 总
额(1)

本年度
投入金
额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 金
额(2)

截 至 期
末 投 资
进 度
（%）(3)＝
(2)/(1)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 否 57,762.5
6

57,762.5
6

57,764.1
3 100% 不适用 不 适

用 不适用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57,762.5
6

57,762.5
6

57,764.1
3 100%

超募资金投向
归还银行贷款
补充流动资金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合计 57,762.5
6

57,762.5
6

57,764.1
3 100%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未发生重大变化。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无超募资金的情形。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不适用。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3、截止 2020年 12月 31日，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2019年第一期）募集资金（偿还有息负债）使用
情况对照

编制单位：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49,600.0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0.00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9,600.00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
资金投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 （含
部分变
更）

募 集 资
金 承 诺
投 资 总
额

调整 后
投资 总
额(1)

本年度
投入金
额

截至 期
末累 计
投入 金
额(2)

截 至 期
末 投 资
进 度
（%）(3)＝
(2)/(1)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偿还有息负债 否 49,600.0
0

49,600.0
0 0.00 49,600.0

0 100%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不适用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49,600.0
0

49,600.0
0 0.00 49,600.0

0 100%

超募资金投向
归还银行贷款
补充流动资金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合计 49,600.0
0

49,600.0
0 0.00 49,600.0

0 100%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未发生重大变化。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无超募资金的情形。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不适用。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证券代码：002721 证券简称：金一文化 公告编号：2021-043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20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年 4月 28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

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 2号—定期报告披露相关事宜》 以及公司会计政策等相关要求， 为更加真
实、准确反映公司截至 2020 年末的资产状况及经营成果，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及子公司对 2020 年
末的各类资产进行了全面清查和减值测试，对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存在减值的资产计提了减值准
备。 具体明细如下表：

单位：元

项目 期初数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数

应收账款 307,215,572.14 847,514,345.41 1,024,859.17 1,153,705,058.38

其他应收款 16,885,157.14 57,938,144.01 74,823,301.15

存货 42,862,523.00 47,785,569.01 23,883,108.13 66,764,983.88

商誉 1,343,946,597.40 1,343,946,597.40

合计 366,963,252.28 2,297,184,655.83 24,907,967.30 2,639,239,940.81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拟计入的报告期间为 2020年 1月 1日至 2020年 12月 31日。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履行的审批程序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

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三、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 2020年度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合计 2,297,184,655.83元（包含 2020 年前三季度已计提的

减值准备 222,142,771.18元），考虑所得税及少数股东损益影响后，将减少 2020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2,047,203,499.43 元， 相应减少 2020 年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2,047,203,499.43
元。

四、计提减值情况说明
（一）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减值情况说明
公司计提应收账款信用减值损失的方法，无论是否存在重大融资成分，公司均按照整个存续期的

预期信用损失计量损失准备。
对于存在客观证据表明存在减值，以及其他适用于单项评估的应收账款，单独进行减值测试，根

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预期信用损失，计提单项减值准备。
对于划分为组合的应收账款，本集团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

的预测，通过违约风险敞口和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当单项应收账款无法
以合理成本评估预期信用损失的信息时，本集团依据信用风险特征将应收账款划分为若干组合，在组
合基础上计算预期信用损失，确定组合的依据如下：

项目 确定组合的依据 计量预期信用损失的方法

零售组合 具有类似信用 @ 风险
特征

按应收账款的账龄并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 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
经济状况的预测，通过违约风险敞口和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计算
预期信用损失。

加盟组合 具有类似信用 @ 风险
特征

按应收账款的账龄并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 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
经济状况的预测，通过违约风险敞口和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计算
预期信用损失。

经销组合 具有类似信用 @ 风险
特征

按应收账款的账龄并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 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
经济状况的预测，通过违约风险敞口和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计算
预期信用损失。

代销组合 具有类似信用 @ 风险
特征

按应收账款的账龄并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 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
经济状况的预测，通过违约风险敞口和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计算
预期信用损失。

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期末余额为 1,153,705,058.38元，其中：本年计提坏账准备 847,514,345.41
元。

类别

年末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金额 比例（%） 金额 计提比例（%）

按单项计提坏账准
备 2,466,856,682.83 56.92 724,022,362.29 29.35 1,742,834,320.54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
备 1,867,145,246.71 43.08 429,682,696.09 23.01 1,437,462,550.62

合计 4,334,001,929.54 100.00 1,153,705,058.38 26.62 3,180,296,871.16

（续）

类别

年初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金额 比例（%） 金额 计 提 比 例
（%）

按单项计提坏账准
备 52,208,039.24 1.16 37,590,034.42 72.00 14,618,004.82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
备 4,446,673,499.74 98.84 269,625,537.72 6.06 4,177,047,962.02

合计 4,498,881,538.98 100.00 307,215,572.14 6.83 4,191,665,966.84

（1）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年末余额为 724,022,362.29元，其中：本年计提 686,432,327.87元。

公司名称
年末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计提理由

瑞金和美珠宝有限公司 942,391,000.87 219,859,820.50 23.33 预期部分无法收回

江西金赣珠宝有限公司 540,798,394.07 126,168,265.34 23.33 预期部分无法收回

深圳金赣珠宝有限公司 495,047,742.09 115,494,638.23 23.33 预期部分无法收回

江西和美珠宝有限公司 230,901,470.36 53,869,313.03 23.33 预期部分无法收回

其他债务人 257,718,075.44 208,630,325.19 — 预期无法收回、注销、吊销等

合计 2,466,856,682.83 724,022,362.29 — —

（2）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年末余额为 429,682,696.09元，其中:本年计提 161,820,491.82元。

项目
年末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零售 42,949,939.49 47,244.92 0.11

加盟 1,855,132.00 39,885.34 2.15

经销 1,682,262,812.85 396,567,553.57 23.57

代销 140,077,362.37 33,028,012.26 23.58

合计 1,867,145,246.71 429,682,696.09 23.01

（二）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计提减值情况说明
对于其他应收款，无论是否存在重大融资成分，本集团均按照整个存续期的预期信用损失计量损

失准备。 当单项其他应收款无法以合理成本评估预期信用损失的信息时，本集团依据信用风险特征
将其他应收款划分为若干组合，在组合基础上计算预期信用损失。如果有客观证据表明某项其他应收
款已经发生信用减值，则本集团对该其他应收款单项计提坏准备并确认预期信用损失。确定组合的依
据如下：

项目 确定组合的依据 计量预期信用损失的方法

保证金及押金组
合

具有类似信用 @ 风险
特征

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通过
违约风险敞口和未来 12 个月内或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计算预期
信用损失

往来款组合 具有类似信用 @ 风险
特征

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通过
违约风险敞口和未来 12 个月内或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计算预期
信用损失

无风险组合 具有类似信用 @ 风险
特征

本集团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 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
测，通过预测违约风险敞口和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计算预期信用
损失，本集团对无风险组合的预期信用损失率为 0%

本报告期公司对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 57,938,144.01元。
（三）存货计提减值情况说明
存货减值准备，存货采用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按照单个存货成本高于可变现净值的差额

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拟对存货计提跌价准
备 47,785,569.01元。

（四）商誉计提减值情况说明
（1）商誉原值
单位：元

被投资单位名称 年初余额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余额

浙江越王珠宝有限公司 316,103,655.78 316,103,655.78

臻宝通（深圳）互联网科技有限公
司 376,664,932.74 376,664,932.74

深圳市金艺珠宝有限公司 336,961,143.18 336,961,143.18

深圳市捷夫珠宝有限公司 541,092,451.46 541,092,451.46

合计 1,570,822,183.16 1,570,822,183.16

（2）商誉减值准备
单位：元

被投资单位名称 年初余额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余额

浙江越王珠宝有限公司 218,246,749.35 218,246,749.35

臻宝通（深圳）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355,220,212.21 355,220,212.21

深圳市金艺珠宝有限公司 324,130,534.75 324,130,534.75

深圳市捷夫珠宝有限公司 446,349,101.09 446,349,101.09

合计 1,343,946,597.40 1,343,946,597.40

公司分别以浙江越王珠宝有限公司、臻宝通（深圳）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金艺珠宝有限公
司和深圳市捷夫珠宝有限公司整体作为单个资产组，与收购日形成商誉时所确定的资产组一致，其构
成未发生变化。按照资产组公允价值减处置费用与预计未来现金流现值孰高确认，以资产组的预计未
来现金流量的现值确定。根据管理层批准的上述资产组五年期的财务预算为基础预计未来现金流量，
五年以后的永续现金流量按照详细预测期最后一年的水平确定。

年末包含的四家子公司进行减值测试的资产组与购买日、 以前年度商誉减值测试时所确定的资
产组或资产组组合一致；年末本集团基于中京民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的评估结果对子公司进
行商誉减值测试，根据测试结果，各子公司公允价值现值低于报告商誉的资产组价值。

2020年度，本集团采用未来现金流量折现的主要假设如下：

资产组名称 评估报告号 折现率（%）

浙江越王珠宝有限公司 京信评报字（2021）第 200号 13.46

臻宝通（深圳）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京信评报字（2021）第 198号 14.01

深圳市金艺珠宝有限公司 京信评报字（2021）第 199号 13.79

深圳市捷夫珠宝有限公司 京信评报字（2021）第 197号 13.85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 2020年度预计需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

体现了会计谨慎性原则，依据充分，公允反映了公司 2020年 12月 31 日合并财务状况以及 2020 年度
的合并经营成果，有助于向投资者提供更加可靠的会计信息。

六、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决议程序合法，依据充分；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等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计提后能更公允地反映公司资产状况和经营成果。
七、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查，我们一致认为：依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公司 2020 年度计提资

产减值准备能够更加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的经营成果，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有助于为
投资者提供企业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 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八、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4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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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余额为人民币 213,456 万元，占公司 2020 年

度经审计净资产（合并口径）的比例为 121.55%，全部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担保,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
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

重庆春瑞医药化工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在额度内为子公司重庆春瑞医药
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瑞医化”）提供担保。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 5月 7日披露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近日，公司及子公司重庆三圣投资有限公司、四川武胜春瑞医药化工有限公司、山东寿光增瑞化
工有限公司分别与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北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春瑞医化与重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江北支行签订的《最高额授信业务总合同》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为本金人民币 3,300 万
元及相关利息费用等。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重庆春瑞医药化工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79年 10月 14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渝北区洛碛镇洛西路 44号
法定代表人：隆剑
注册资本：9,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制造，销售：盐酸普鲁卡因，甲醇钠，对硝基苯甲酸，氯化锶，苯佐卡因,赤血盐钾,对氯苯

甲酸，N.N′-二苄基乙二胺二乙酸盐（DBED），１－对硝基苯基 ２－氨基－１.3－丙二醇（按许可证核定的有效
期限和范围从事经营）；货物进出口；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
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的进料加工和

“三来一补”业务。
股权结构：公司出资 5,400万元人民币，持股 60%；子公司重庆三圣投资有限公司出资 1,080 万元

人民币，持股 12%；郝廷艳出资 1,075 万元人民币，持股 11.94%；杨兴志出资 900 万元人民币，持股
10%；潘先文出资 545万元人民币，持股 6.06%。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春瑞医化资产总额 897,476,313.17 元，负债总额 175,262,736.74 元，所
有者权益 722,213,576.43元；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 450,252,331.72元，净利润 79,556,609.26元。

截止 2021年 3月 31日，春瑞医化资产总额 963,728,272.98 元，负债总额 241,275,993.67 元，所有
者权益 722,452,279.31元；2021年 1-3月实现营业收入 139,675,879.69元，净利润 19,660,009.72元。

被担保方非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合同名称：《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权人：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北支行
保证人：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重庆春瑞医药化工有限公司
担保金额：本金人民币 3,300万元及相关利息费用等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迟

延履行金，以及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保证期间：主合同最后到期的一笔融资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2、合同名称：《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权人：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北支行
保证人：重庆三圣投资有限公司
债务人：重庆春瑞医药化工有限公司
担保金额：本金人民币 3,300万元及相关利息费用等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迟

延履行金，以及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保证期间：主合同最后到期的一笔融资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3、合同名称：《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权人：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北支行
保证人：四川武胜春瑞医药化工有限公司
债务人：重庆春瑞医药化工有限公司
担保金额：本金人民币 3,300万元及相关利息费用等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迟

延履行金，以及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保证期间：主合同最后到期的一笔融资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4、合同名称：《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权人：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北支行
保证人：山东寿光增瑞化工有限公司
债务人：重庆春瑞医药化工有限公司
担保金额：本金人民币 3,300万元及相关利息费用等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迟

延履行金，以及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保证期间：主合同最后到期的一笔融资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四、董事会意见
上述担保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担保事项均

在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审批的担保额度内。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对外担保对象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公司具有绝对控制权，少数

股东未实际参与子公司经营， 因资金状况与担保能力有限， 未能按其持股比例提供担保或反担保措
施，公司判断担保风险可控，不会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的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余额为人民币 213,456 万元，占公司 2020 年

度经审计净资产（合并口径）的比例为 121.55%；除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担保外，公司及子公司无对外担
保的情况，亦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特此公告
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4月 30日


